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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济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黎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包爱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1,302,068.63 84,988,332.18 1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97,567.24 -16,608,767.53 8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584,169.00 -16,527,070.40 66.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65,199.88 -63,448,835.18 84.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4 -0.037 89.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4 -0.037 89.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1.54%

增加

1.3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08,008,400.54 1,833,676,478.08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10,831,323.25 1,112,628,890.49 -0.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427.1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66,199.98

债务重组损益

945,181.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94,401.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27,607.57

合计

3,786,601.7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06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32% 148,500,000 148,500,000

质押

110,000,000

许丽萍 境内自然人

6.06% 27,000,000 20,250,000

宋济隆 境内自然人

6.06% 27,000,000 20,250,000

宁波德斯瑞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3% 20,176,544 20,176,544

黄洁 境内自然人

0.79% 3,503,626 3,503,626

严为民 境内自然人

0.65% 2,896,100 2,896,100

李靖 境内自然人

0.33% 1,450,000 1,450,000

朱永存 境内自然人

0.30% 1,337,500 1,337,500

宣家鑫 境内自然人

0.30% 1,329,100 1,329,100

朱维平 境内自然人

0.25% 1,100,000 1,1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8,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500,000

宁波德斯瑞投资有限公司

20,176,544

人民币普通股

20,176,544

许丽萍

6,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50,000

宋济隆

6,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50,000

黄洁

3,503,626

人民币普通股

3,503,626

严为民

2,896,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6,100

李靖

1,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0,000

朱永存

1,3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7,500

宣家鑫

1,32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9,100

朱维平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宋济隆和许丽萍夫妇各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

和

30%

的股权，该三

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它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1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110,000,00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持有

38,500,000

股，合计持有

148,500,000

股。

2

、宣家鑫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995,300

股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担保证券帐户持有

333,800

股，合计持有

1,329,1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减少339.16万元，下降96.90%，主要系上年增值税留抵税额较多影响所致；

2、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1569.05万元，增长82.12%，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三项费用减少所致；

3、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181.96万元，增长208.48%，主要系债务重组收益增加所致；

4、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51.83万元，下降39.44%，主要系债务重组损失减少所致；

5、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802.84万元，增长92.22%，主要系营业利润增加和营业外收入增加影响所致；

6、应收票据比本期期初减少3428.86万元，下降33.71%，主要系增加供应商付款和到期票据托收到账增加影响所

致；

7、预付账款比本期期初增加289.96万元，增长114.88%，主要系材料采购预付款增加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比本期期初减少500.45万元，下降38.39%，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年终奖发放影响所致；

9、应交税费比本期期初减少217.20万元，下降66.05%，主要系前期增值税留抵抵减本期应交增值税影响所致；

1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5368.36万元，增长84.61%，主要系因销售回款增加2070.83万元，

税费上缴同比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不设立与公司相同或类似

业务的子公司，不从事与公

司目前主营业务或相近的

主营业务。 本公司（本人）及

所控制的其他公司尽量避

免、减少与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

2007

年

08

月

23

日

长期

承诺人一直坚

持承诺事项，报

告期内，未发生

同业竞争情况。

宋济隆、许丽萍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不适用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2015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500

至

50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25.3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三项费用有所下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济隆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孔芸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孔芸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0,707,835.43 312,624,951.37 13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5,310,020.02 70,985,141.09 16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75,203,495.04 69,927,084.88 15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7,033,105.25 140,766,096.16 82.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3 0.09 1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3 0.09 1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0.88% 1.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369,584,374.50 9,930,354,306.16 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25,608,303.90 8,269,794,222.86 3.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7,269.0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54,949.2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9,898,733.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826.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88,253.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9,461.48

合计

10,106,524.9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80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4% 295,562,100 0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7% 255,025,800 0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3% 29,016,000 0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 25,200,000 0

质押

22,100,000

国联证券

－

上海银行

－

国联汇金

2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99% 7,956,128 0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汇成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98% 7,862,554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

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4% 2,686,212 0

张恩华 境内自然人

0.23% 1,874,714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823,902 0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1% 1,675,69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295,56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562,100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5,0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25,800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16,000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00,000

国联证券

－

上海银行

－

国联汇金

2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7,956,128

人民币普通股

7,956,128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汇成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7,862,554

人民币普通股

7,862,55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国证医药卫生行

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686,212

人民币普通股

2,686,212

张恩华

1,874,714

人民币普通股

1,874,71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23,902

人民币普通股

1,823,902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75,697

人民币普通股

1,675,6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东（合伙人）为李锂

和李坦，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李锂，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单宇和李坦，李锂和李坦为夫妻关系，单宇和李坦为兄妹关系，国联证券—

上海银行—国联汇金

2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单宇参加了此计划。 除上述情

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

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0元，年初数为391,000.00元，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所持有的远期外汇交易合约到期全部交割所致。

(2) 应收票据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8,156,016.00元，比年初增长了33.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成都海

通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 应收账款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508,197,948.93元，比年初增长了32.5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销售

收入增加相应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4) 应收利息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99,129,063.68元,比年初增长了63.5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收利息尚未

到期结算所致。

(5) 其他应收款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4,940,585.14元，比年初增长了90.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应

收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6) 在建工程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53,496,143.53元，比年初减少了36.0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山东

瑞盛工程建设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7) 开发支出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1,779,744.93元，比年初增长了56.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及子公

司君圣泰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8) 短期借款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5,912,945.00元，比年初增长了1,515.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SPL

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9) 预收款项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4,487,540.85元，比年初数减少了58.95%，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成都海通2014

年年末预收客户货款结转收入以及报告期内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20,185,532.66元，比年初数减少了55.88%，主要原因是：2014年年末计提

的年终奖在报告期内已发放所致。

(11)�应交税费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为58,556,430.25元，比年初增加371.5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应交税费

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 营业收入报告期发生数为740,707,835.4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36.9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母公司营业收入

增加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营业收入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2) 营业成本报告期发生数为472,569,595.5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86.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合并SPL公司，将其

营业成本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 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发生数为4,517,507.18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684.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免抵额增加

所致。

(4) 销售费用报告期发生数为3,533,835.87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267.6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成都海通

销售费用增加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销售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5) 管理费用报告期发生数为70,492,348.17元，比上年同期数增长125.2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合并SPL公司，将其

管理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6) 财务费用报告期发生数为-32,928,895.51元， 上年同期数-59,306,452.67元， 本期较上年同期数增加26,377,

557.16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子公司美国海普瑞银行借款费用增加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财务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

致。

(7) 投资收益报告期发生数为9,898,733.3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长2,199.5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母公司收到TPG

发放股利所致。

(8) 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发生数为2,132,685.41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42.6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母公司政府补助摊

销增加所致

(9) 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发生数为49,195,519.7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83.9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母公司利润增加

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所得税费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1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报告期发生数为185,310,020.02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61.05%，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母公司收入增加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利润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现金流量项目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数为257,033,105.25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82.60%，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内合并SPL公司，将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数为201,386,793.83元，上年同期数-645,725.13元，本期较上年同期

增加202,032,518.96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投资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数为167,771,172.4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894.55%，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子公司SPL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报告期发生数为625,959,818.40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333.54%，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内母公司理财产品到期以及合并SPL公司，将其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2月16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约24,484.87万元（含利息收入，因受利息收入波动影响，具体金额已转出时

实际金额为准），并于议案通过后执行，实际转出金额为24,493.05万元（利息收入波动影响）。

2、2015年3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决定设立深圳市

德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康投资”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德康投资与北京鑫羊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格兰德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共同成立北京枫海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以下

简称“枫海资本” ），枫海资本认缴出资总额250万元。 待枫海资本成立后，再由该枫海资本作为普通合伙人，海普瑞作

为有限合伙人共同成立“深圳枫海资本并购基金（有限合伙）” ，截至本公告日，德康投资、枫海资本及深圳枫海均已

完成工商登记， 公司已披露该事项进展公告， 详细内容参见 2015�年 4�月 14�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3、2015年4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CDH� Avatar,L.P.进

行投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海普瑞（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海普瑞” ）作为B类有限合伙人使用150万

美元自有资金参与CDH� Avatar,L.P.�（以下简称“CDH” ）的投资，截至本公告日，香港海普瑞已完成该项投资，公司

已披露该事项进展公告， 详细内容参见 2015�年 4�月 17�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 CDH� Avatar,L.P.进行投资的进

展公告》。

4、2014年11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CANTEX进行投

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 Hepalink� USA� Inc.（以下简称“美国海普瑞” ）使用 3,000�万美元自有资金分两期购买

Cantex� Pharmaceuticals,� Inc.（以下简称“Cantex” ）新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截至本公告日，第二期投资已完成，公司已

披露该事项进展公告，详细内容参见 2015�年 4�月 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CANTEX进行投资的完成公告》。

5、2014年11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TPG� BIOTECHNOLOGY�

PARTNERS� IV,� L.P.进行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17,358,389美元自有资金对TPG� Biotechnology� Partners� IV,� L.P.

进行投资（份额16,150,000美元），同时以500万美元自有资金购买有限合伙人TPG� Holdings� I,� L.P.和TPG� Holdings� II,�

L.P.认缴TPG的500万美元份额。 共计投资22,358,389美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按照TPG投资付款通知，已完成支付投

资3,450,918.00美元，同时收到TPG分红879,236美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2015

年

04

月

14

日

公告编号：

2015-017

；公告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

CDH

Avatar,L.P.

进行投资的进展公告

2015

年

04

月

17

日

公告编号：

2015-018

；公告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

CANTEX

进行投资的完成公告

2015

年

04

月

23

日

公告编号：

2015-019

；公告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

限公司

;

乌鲁木齐飞

来石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

乌鲁木齐金田

土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一、

1

、在本公司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本

公司保证不自营或以合资、合作等方式经营

任何与公司现从事的业务有竞争的业务，本

公司现有的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以及其他受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亦不

会经营与公司现从事的业务有竞争的业务。

二、

1

、如今后公司或子公司深圳市多普生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因依据深府［

1988

］

232

号文

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被税务机关撤消而

产生的额外税项和费用时，将及时、无条件、

全额返还公司或深圳市多普生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补缴的税款以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

相关费用。 三、如今后公司或子公司深圳市

多普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上市前执行住

房公积金政策事宜被要求补缴住房公积金、

缴纳罚款或因此遭受任何损失时，将及时、

无条件、全额返还公司或深圳市多普生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由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2010

年

04

月

23

日

报告期

内，承诺

人严格

履行了上

述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20.00%

至

17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24,206.71

至

29,708.24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1,003.0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和毛利率上升，同时将

SPL Acquisition Corp.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所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期初持股

数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基金

BMBQX BMBQX 22,200,351.21 36,075,388.03 1,524,700.23

根据全资

子公司

SPL

雇主养老

金计划提

取的养老

金购买

合计

22,200,351.21 -- -- 36,075,388.03 1,524,700.23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2014

年

08

月

28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2014

年

09

月

24

日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2年10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9,999,999美元参与认购Prometic� Life� Sciences� Inc.增发的48,147,053股股票，获配的股票自

PLI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年零一天不出售不转让。 公司购买成本折合人民币62,160,000.00元，截止到2015年3月31日，

公允价值变动金额507,599,746.99元。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锂

2015年4月27日

§1重要提示

1.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2015年4月28日，本行董事会2015年第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行《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应出席董事15

名，实际出席董事15名，其中马时亨董事由于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袁天凡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1.3�本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行法定代表人刘士余、 主管财会工作副行长楼文龙及财会机构负责人张克秋声明并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基本信息

A

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上海证券交易所

农业银行

601288

H

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份代号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

1288

优先股挂牌交易所和系统平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

农行优

1

、农行优

2

360001

、

360009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朱皋鸣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

邮政编码：

100005

）

联系电话：

86-10-85109619

传真：

86-10-85108557

电子信箱：

ir@abchin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本季度财务报告所载财务数据和指标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除特别说明外，为本行及子公司（统称“本集团” ）

数据，以人民币标价。

2.2.1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资产总额

16,836,530 15,974,152 5.40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

8,121,509 7,739,996 4.93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535,867 572,805 -6.45

拆出资金

372,234 407,062 -8.56

投资净额

3,714,988 3,575,630 3.90

负债总额

15,711,010 14,941,533 5.15

吸收存款

13,234,003 12,533,397 5.59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003,241 831,141 20.71

拆入资金

264,169 224,923 17.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123,672 1,031,066 8.98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3.21 3.05 5.25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

1－3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5,266 172,274 123.6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元）

1.19 0.53 124.53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

1－3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9,443 136,100 2.46

净利润

54,319 53,522 1.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116 53,430 1.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910 53,369 1.01

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7 0.16 6.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7 0.16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

）

21.28 24.47

下降

3.19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

%

）

21.19 24.44

下降

3.25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38 70

除上述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238 14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 （

69

）

(21)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 (2)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06 61

2.2.2按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

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的报告期内净利

润及股东权益无差异。

2.3�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10名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普通股股东总数为734,253户。 其中H股股东27,357户，A股股东706,896户。 本行优先股农行优

1（证券代码360001）的股东总数为26个，优先股农行优2（证券代码360009）的股东总数为27个

1

。

1

优先股股东以实际持有的合格投资者为单位计数。 在计算合格投资者人数时， 同一资产管理机构以其管理的两

只以上产品认购或受让优先股的，视为一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以下数据来源于2015年3月31日在册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类

别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数

量

汇金公司 国家

A

股

40.28% 130,831,990,282 -

无

财政部 国家

A

股

39.21% 127,361,764,737 -

无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H

股

9.04% 29,345,749,694 -

未知

社保基金理事会 国家

A

股

3.02% 9,797,058,826 9,797,058,826

无

社保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国家

A

股

0.41% 1,325,882,341 94,705,881

无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境外法人

H

股

0.37% 1,217,281,000 -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其他

A

股

0.37% 1,188,757,000 -

无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其他

A

股

0.23% 746,268,000 -

无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A

股

0.23% 746,268,000 -

无

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 其他

A

股

0.23% 742,974,000 -

无

注：（1）H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设置的本行股东名册中所列股份数目统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总数是该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15年3月31日，在该公司开户

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H股股份合计数。

（3）上述股东中，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

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以下数据来源于2015年3月31日在册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类别

汇金公司

130,831,990,282 A

股

财政部

127,361,764,737 A

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9,345,749,694 H

股

社保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1,231,176,460 A

股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1,217,281,000 H

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1,188,757,000 A

股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46,268,000 A

股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

746,268,000 A

股

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

742,974,000 A

股

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94,379,000 A

股

注：（1）H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设置的本行股东名册中所列股份数目统计。

（2）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农行优1（证券代码 360001）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以下数据来源于2015年3月31日在册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类别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5.00%

60,000,000

无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2.25% 49,000,000

无

北京天地方中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8.75% 35,000,000

无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50% 30,000,000

无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50% 30,000,000

无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50% 30,000,000

无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7.50% 30,000,000

无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3.75% 15,000,000

无

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3.00% 12,000,000

无

注：（1） 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 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2）“持股比例”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农行优1的股份数量占农行优1股份总数（即4亿股）的比例。

农行优2（证券代码 360009）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以下数据来源于2015年3月31日在册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类别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2.50% 50,000,000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12.50% 50,000,000

无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6.25% 25,000,000

无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6.25% 25,000,000

无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上海兴全睿众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 其他 境内优先股

5.00% 20,000,000

无

注：（1）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除

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持股比例”指优先股股东持有农行优2的股份数量占农行优2股份总数（即4亿股）的比例。

本行优先股农行优1、农行优2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农行优1、农行优2前10名无限售条件的优先股股东与前10名

优先股股东一致。

§3季度经营简要分析

（除特别说明外，本部分财务数据以人民币标价）

财务业绩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三个月，本集团实现净利润543.1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9%，主要是由于利息净收入增

加。 年化平均总资产回报率为1.32%，同比下降0.11个百分点；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1.28%，同比下降3.19个百

分点。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7元，同比提高0.01元。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三个月，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394.43亿元，同比增长2.46%。 利息净收入1,094.42亿元，同比

增长6.1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69.78亿元，同比增长0.34%，主要是由于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银行卡业务手续费收

入以及电子银行业务收入增加。业务及管理费402.27亿元，同比增长2.40%；成本收入比28.85%，同比下降0.01个百分点。

资产减值损失200.88亿元，同比增加67.48亿元；其中，贷款减值损失199.33亿元。

资产负债

截至2015年3月31日，总资产168,365.3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8,623.78亿元，增长5.40%。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84,966.71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986.04亿元，增长4.92%。 其中，公司类贷款54,040.04亿元，个人贷款24,806.22亿元，票据贴现1,

715.69亿元，境外及其他贷款4,404.76亿元。 投资净额37,149.8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393.58亿元，增长3.90%。

总负债157,110.1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694.77亿元，增长5.15%。 吸收存款132,340.0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006.06亿

元，增长5.59%。 按存款期限结构划分，定期存款58,689.24亿元，活期存款66,869.44亿元，其他存款6,781.35亿元；按存款

业务类型划分，公司存款46,277.73亿元，个人存款79,280.95亿元，其他存款6,781.35亿元。

截至2015年3月31日，贷存比为64.20%，较上年末下降0.41个百分点。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三个月，日均贷存比为

65.98%。

股东权益11,255.2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29.01亿元，增长9.00%。 其中普通股股本3,247.94亿元，其他权益工具798.99

亿元，资本公积987.73亿元，盈余公积786.14亿元，一般风险准备1,567.83亿元，未分配利润3,840.09亿元。

资产质量

截至2015年3月31日，不良贷款余额1,399.6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9.92亿元；不良贷款率1.65%，比上年末上升0.11

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268.05%，比上年末下降18.48个百分点。

县域金融业务

截至2015年3月31日，县域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27,720.2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203.82亿元，增长4.54%。 县域吸收存

款56,805.8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680.15亿元，增长6.93%。

县域不良贷款率为1.95%，比上年末上升0.1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79.89%，比上年末下降18.63个百分点。

§4重要事项

4.1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与去年年底或去年同期比较，变动幅度超过30%的主要合并会计报表项目和财务指标及主要变动原因如下：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与上年同期变动比率

(%)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损益

1,750 (2,130) -

衍生金融工具投资收益增加和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工具投资盈利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926) 4,159 -122.26

衍生金融工具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减少

汇兑损益

141 99 42.42

汇率波动导致外汇敞口汇兑收益增加

其他业务收入

2,058 3,943 -47.81

农银人寿净保险业务收入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20,088) (13,340) 50.58

单项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同比增加较

多

其他业务成本

(2,438) (6,339) -61.54

农银人寿保险业务成本减少

营业外收入

1,200 574 109.06

收到补贴和奖励等收入增加较多

营业外支出

(35) (148) -76.35

未决诉讼仲裁预计负债转回

少数股东损益

203 92 120.65

非全资子公司利润增加

其他综合

(

支出

) /

收益税

后净额

(1,373) 7,090 -119.3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295 88 235.23

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收

益增加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与上年末变动比率

(%)

主要变动原因

其他资产

67,816 39,757 70.58

应收及暂付款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6,961 131,021 -94.69

卖出回购债券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

6 43 -86.05

农银人寿的递延所得税负债较上年

末减少

其他权益工具

79,899 39,944 100.03

报告期内发行面值

400

亿元优先股

其他综合收益

/(

支出

) 800 2,265 -64.6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行于2015年3月18日完成优先股二期发行，发行量4亿股，募集资金人民币400亿元。请参见本行于2015年3月19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第二期）发行情

况报告书》。

4.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行及股东持续到报告期内承诺事项与本行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内容相同。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本行及股东

所作承诺均得到履行。

4.4�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发布季度报告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季度报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本行网站（www.abchina.

com）。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季度报告同时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以及本

行网站（www.abchina.com）。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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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于2015年4月1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4

月28日在北京、香港两地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实际出席董事15名（其中马时亨董事由于

其他公务安排， 书面委托袁天凡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刘士余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聘请201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胡定旭先生、邱东先生、马时亨先生、温铁军先生、袁天凡先生、肖星女士就此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会议建议选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行2015年度财务

报表外部审计师，分别负责按照中国和国际审计准则提供相关服务（包括季度商定程序、中期审阅和年度审计等），审

计费用合计1.223亿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提名蔡华相先生为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胡定旭先生、邱东先生、马时亨先生、温铁军先生、袁天凡先生、肖星女士就此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会议决定提名蔡华相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候选人。 蔡华相先生的委任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银监会任职

资格核准，其董事任期3年，自中国银监会核准之日开始计算。

蔡华相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

四、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楼文龙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会议决定选举蔡华相先生为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任本行执行

董事职务及中国银监会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生效；选举楼文龙先生为董事会“三农” 金融发展委员会委员，其不再

担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有关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议案的内容详见本行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关于提请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拟于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在北京召开，有关详情请见本行另行发布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蔡华相先生简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

蔡华相先生简历

蔡华相，男，1959年12月出生，中国地质大学工程硕士，高级经济师。 2010年2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行长。 曾任国家开发银行人事局副局长、南昌分行行长、江西省分行行长、营业部总经理、北京分行行长，2008年9月

任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目前兼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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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2015年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28日在本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现场出席监事5名，车迎新监事长和

戴根有监事因其他安排分别委托王醒春监事和贾祥森监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的监事一致推选王醒春监事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以全票通过以下1项议案：

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本行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公允

地反映了本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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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长辞职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年龄原因，车迎新监事长请求辞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长、履职尽职监督委员

会主席和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主席职务。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车迎新先生的辞职信于2015年4月28日送达本行监事会并生效。

车迎新先生已确认其与本行监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也没有就本人的辞职需告知本行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事项。

本行监事会对车迎新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2015年 4 月 29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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